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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担保权的设定 
（在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效力） 

 
第 5条 担保权的设定 

 
1. 资产担保权以一项担保协议设定。 

2. 在订立担保协议时设保人对某一资产享有权利或有权设保的，该资产上的

担保权在该时刻设定。  

3. 设保人之后才获得对某一资产的权利或有权设保的，该资产上的担保权在

设保人获得对该资产的权利或有权对该资产设保时设定。  
 

第 6条 担保协议最低限度的内容 
 
 担保协议必须做到：  

 (a) 反映当事人设定担保权的意图； 

 (b) 列明有担保债权人和设保人的身份；  

 (c) 描述所担保的债务；  

 (d) 以可合理辨认担保资产的方式描述担保资产[；以及 

 (e) 如果颁布国认定列明担保权可予强制执行的 高金额有助于促进余值

贷款，则列明该 高金额]。  
 

第 7条 担保协议的形式 
 
1. 在有担保债权人随之占有担保资产时，担保协议可以是口头的。  

2. 在并非随之占有担保资产时，担保协议必须是以书面形式订立或作证，协

议本身或结合当事人之间的行为过程，表明设保人设定担保权的意图。 
 

第 8条 担保权担保的债务 
 
 担保权可以担保任何种类的债务，无论是现有债务还是未来债务，已确定

的债务还是可确定的债务，有条件的债务还是无条件的债务，固定债务还是浮

动债务。  
 

第 9条 可设置担保权的资产 
 
1. 除[颁布国所列明的任何有限和具体的例外]之外，担保权可以设置在任何种

类的资产上，包括： 

 (a) 资产的组成部分和资产中未分割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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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订立担保协议时可能尚不存在或设保人可能尚未拥有或尚无权设保的

资产；以及 

 (c) 设保人的所有资产。 

2. 除第 13 条至第 25 条规定的以外，本法不优先于其他任何法律对特定类别

资产上担保权的设定或强制执行或对其可转让性加以限制的规定。 
 

第 10条 担保权在收益上的延续  
 
1. 除非担保协议的当事人另有约定，担保资产上的担保权延及该资产生成的

可识别的收益，包括收益的收益。 

2. 在金钱形式或银行账户贷记款形式的收益已经与同类其他资产混合因而收

益无法识别的情况下，混合前夕的收益数额将被视作混合后可识别的收益。 

3. 如在混合之后任何时候资产总额少于收益的数额，资产总额处于 低时候

的数额加上随后与资产相混合的任何收益数额将被视作可识别的收益。 
 

第 11条 担保权在附加物上的设定和延续 
 
1. 担保权可以设置在设定担保权时已成为附加物的有形资产上，或在之后成

为附加物的有形资产上继续保留。  

2. 不动产附加物上的担保权，可以根据本法或根据管辖不动产的法律设定。  
 

第 12条 担保权延伸进入混集物或制成物 
 
1. 在混合成混集物或制成物之前有形资产上已设置担保权的，担保权继续保

留在该混集物或制成物上。  

2. 在混集物或制成物上继续保留的担保权所担保的数额以担保资产成为混集

物或制成物组成部分前夕的价值为限。 
 

第 13条 应收款的批量转让 
 
1. 未具体指明的合同应收款、未来应收款或应收款的组成部分或未分割权

益，其转让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有效，并只要在转让时或未来应收款在其产

生时可以识别其归属所作的转让，即对应收款债务人有效。 

2. 除非另有约定，一项或多项未来应收款的转让不必每次在转让一项应收款

时都采取新的转让行为才具有效力。1 
 

__________________ 

 1 关于第 13-15 条，见《联合国转让公约》第 8-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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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条 禁止转让条款 
 
1. 即使初始转让人或任何后继转让人与应收款债务人或任何后继受让人之间

订有协议，以任何方式限制转让人对其应收款进行转让的权利，应收款的转让

也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有效，并对应收款债务人有效。 

2. 本条概不影响转让人因违反本条第 1 款提及的协议而承担的任何义务或赔

偿责任，但该协议的对方当事人不得仅仅以该项违约为由而撤销原始合同或撤

销转让合同。 非协议当事人不因仅仅知悉该协议而承担赔偿责任。  

3. 本条仅适用于下列任何应收款的转让：  

 (a) 根据货物或除金融服务外其他服务的供应或租赁合同、工程建筑合同

或不动产买卖或租赁合同等原始合同产生的应收款； 

 (b) 根据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或专有资料的买卖、租赁或许可使用的

原始合同产生的应收款； 

 (c) 代表信用卡交易支付义务的应收款；或 

 (d) 依照涉及两方以上当事人的净额结算协议按净额结算应付款项后尚欠

转让人的应收款。 
 

第 15条 为应收款作保的约定人担保权或财产担保权的设定 
 
1. 有担保债权人享有应收款担保权的，无需设保人或有担保债权人的进一步

行动即自动享有任何约定人担保权或财产担保权作为应收款得以支付或以其他

方式得以履行的担保。 

2. 如果该项约定人担保权或财产担保权是一项独立保证，担保权自动延及独

立保证下产生的收益的收取权，但不延及独立保证下的提款权。 

3. 不动产上的一项权利根据其他法律可与其担保的应收款分别转让的，本条

对该权利概无影响。  

4. 有担保债权人享有应收款担保权的，享有任何约定人担保权或财产担保权

作为应收款得以支付或以其他方式得以履行的担保，即使转让人与应收款债务

人之间订有任何协议，以任何方式限制转让人在应收款上设定担保权的权利，

或设定用以担保应收款得以支付或以其他方式得以履行的任何约定人担保权或

财产担保权的权利； 

5. 本条概不影响设保人因违反本条第 4 款提及的协议而承担的任何义务或赔

偿责任，但这一协议的对方当事人不得仅以该项违约为由而撤销产生该应收款

的合同，或撤销设定该项约定人担保权或财产担保权的担保协议。 非协议当事

人不因仅仅知悉该协议而承担赔偿责任。  

6. 本条第 4 款和第 5 款仅适用于下列任何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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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根据货物或除金融服务外其他服务的供应或租赁合同、工程建筑合同

或不动产买卖或租赁合同等原始合同产生的应收款； 

 (b) 根据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或专有资料的买卖、租赁或许可使用的

原始合同产生的应收款； 

 (c) 代表信用卡交易支付义务的应收款；或 

 (d) 依照涉及两方以上当事人的净额结算协议按净额结算应付款项后尚欠

转让人的应收款。 

7. 本条第 1 款不影响设保人对应收款债务人的任何义务。 

8. 在无损于根据本条第 1 款和第 32 条自动具有的效力前提下，本条概不影响

其他法律关于为本法未予涵盖的应收款得以支付或以其他方式得以履行提供担

保而在任何资产上设定担保权时应采取的形式或实行登记所规定的任何要求。  
 

第三章. 担保权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第 16条 实现第三方效力 
 
 只有在担保权已经设定并且遵循了第 19 条、第 21 条或第 22 条所述的其中

一种实现第三方效力的方法情况下，担保权才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第 17条 不具有对抗第三方效力的担保权也对设保人有效 
 
 已设定的担保权在设保人与担保债权人之间发生效力，即使其无对抗第三

方的效力。  
 

第 18条 担保资产转让后继续保持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担保资产上一项非担保权的权利转让后，在转让时担保资产上已具有对抗

第三方效力的担保权，除第 50 条另行规定的以外，继续随附该资产，并且除第

39 条另行规定的以外，仍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第 19条 实现第三方效力的一般方法：登记 
 
1. 担保权在第 33 条至第 47 条所述的一般担保权登记处登记了担保权通知

的，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2. 登记通知并不是设定担保权，也不是设定担保权的必要条件。 
 

第 20条 有别于登记的其他方法及例外 
 
1. 担保权也可通过下列替代方法之一取得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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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就有形资产而言，按第 22 条的规定，通过有担保债权人占有该资产； 

 (b) 就需在专门登记处登记或按产权证制度办理的动产上的权利而言，按

第 23 条的规定，通过在专门登记处进行登记或在产权证上加注； 

 (c) 就需在专门登记处登记或按产权证制度办理的动产附加物上的权利而

言，按第 26 条的规定，通过在专门登记处进行登记或在产权证上加注；以及 

 (d) 就不动产附加物而言，按第 27 条的规定，通过在不动产登记处办理登

记。 

2. 在下列条件下，担保权自动取得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a) 就收益担保权而言，按第 24 条的规定，如果原始担保资产上的担保权

已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b) 就动产附加物担保权而言，按第 25 条的规定，如果该资产成为附加物

之前资产上的担保权已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c) 就混集物或制成物担保权而言，按第 28 条的规定，如果所加工或所混

合的资产在成为混集物或制成物组成部分之前资产上的担保权已具有对抗第三

方的效力；以及 

 (d) 就动产担保权而言，按第 29 条的规定，在该资产或设保人的所在地变

更为本国之时。 

3. 为应收款得以支付或以其他方式得以履行提供担保的约定人担保权或财产

担保权，按第 32 条的规定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第 21条 不同类别资产不同的第三方效力方法 
 
 不同类别的担保资产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实现第三方效力，不论设置担保

时依据的是否为同一项担保协议。 
 

第 22条 占有方式下有形资产担保权的第三方效力 
 

 有形资产担保权可以按第 19 条的规定通过登记方式或通过有担保债权人的

占有而取得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第 23条 需作专门登记或按产权证制度办理的 
动产的担保权第三方效力 

 
 根据其他法律某件动产需在专门登记处登记或在产权证上加注的，其担保

权可按第 19 条的规定通过办理登记或者采用下列办法之一取得对抗第三方的效

力： 

 (a) 在专门登记处办理登记；或 

 (b) 在产权证上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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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条 收益上担保权的自动第三方效力 
 

1. 担保资产上的担保权具有对抗第三方效力的，该资产任何收益（包括收益

的任何收益）上随附的担保权在收益产生时也具有对抗第三方效力，但条件

是，在登记的通知中对收益作了总类描述，或者收益是由金钱、应收款、可转

让票据或银行账户贷记款受付权构成的。  

2. 未按本条第 1 款的规定在所登记的通知中对收益加以描述并且收益不是由

金钱、应收款、可转让票据或银行账户贷记款受付权构成的，收益担保权在收

益产生后[颁布国指明一段短暂期限]天内继续具有对抗第三方效力。  

3. 在该期限届满前采用了第 19 条或第 20 条所述一种方法使这类收益担保权

取得对抗第三方效力的，收益担保权此后继续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第 25条 附加物担保权的自动第三方效力 
 

 有形资产担保权在该资产成为附加物时已具有对抗第三方效力的，该担保

权随后仍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第 26条 需作专门登记或按产权证制度办理的 
附加物上担保权的第三方效力 

 
 根据其他法律某件动产附加物需在专门登记处登记或在产权证上加注的，

其担保权可按第 25 条的规定自动取得或者采用下列办法之一取得对抗第三方的

效力：  

 (a) 在专门登记处办理登记；或 

 (b) 在产权证上加注。 
 

第 27条 不动产附加物担保权的第三方效力 
 
 不动产附加物担保权可以按第 25 条的规定自动取得对抗第三方的效力，或

者通过在不动产登记处办理登记取得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第 28条 混集物或制成物担保权的自动第三方效力 
 
 有形资产担保权在该资产成为混集物或制成物组成部分时已具有对抗第三

方效力的，按第 12 条的规定在混集物或制成物上延续的担保权也具有对抗第三

方的效力。  
 

第 29条 所在地变更为本国时第三方效力的继续 
 
1. 根据担保资产所在地或设保人所在地国家的法律（按相关的法律冲突规定

不论由其中哪个国家的法律确定适用的法律），担保资产上的担保权具有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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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效力的，该所在地变更为本国时，根据本国法律在变更后[颁布国指明一

段短暂期限]天内担保权继续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2. 在这一期限结束之前满足了本国法律关于担保权取得对抗第三方效力的要

求的，该担保权此后根据本国法律继续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3. 对于登记时间或以其他方法取得第三方效力的时间关系到确定优先权顺序

的本国任何规则而言，该时间即为担保资产或设保人所在地变更为本国之前根

据当时所在地国家的法律办理登记或取得第三方效力的时间。 
 

第 30条 第三方效力方法改变时担保权第三方效力的继续 
 
 即使担保权取得对抗第三方效力的方法发生改变，只要该担保权无时不具

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其对抗第三方的效力继续有效。 
 

第 31条 第三方效力的丧失或预先登记失效 
 
1. 担保权已取得对抗第三方的效力，但随后有一段时间担保权不具有对抗第

三方效力的，可以重新确立第三方效力，但仅自新登记的担保权通知生效时起

算。  

2. 按第 42 条规定在设定担保权之前办理的登记按第 44 条的规定有效期届满

的，可以重新登记，但这项登记仅自新登记的担保权通知生效时开始生效。 
 

第 32条 为应收款得以偿付作保的权利上的担保权的第三方效力 
 
1. 应收款担保权具有对抗第三方效力的，该项对抗第三方效力延及为应收款

得以支付或以其他方式得以履行作保的任何约定人担保权或财产担保权，而无

需设保人或有担保债权人采取进一步行动。  

2. 如该项约定人担保权或财产担保权是一项独立保证，其对抗第三方的效力

自动延及独立保证下收益的收取权，但担保权不延及独立保证下的提款权。 

3. 不动产上的一项权利根据其他法律可与其担保的应收款分别转让的，本条

对该权利概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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